
CC1100112020 年 3 月 17 日 星期二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奋达科技
股票代码：002681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肖奋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宝城上川路 40 号
通讯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奋达科技园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刘方觉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宝城上川路 40 号
通讯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城上川路 40 号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肖韵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宝城上川路 40 号
通讯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奋达科技园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肖勇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上川路宝城 35 区
通讯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奋达科技园
信息披露义务人五：肖武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宝城甲岸路 96 号
通讯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奋达科技园
信息披露义务人六：肖文英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宝城甲岸路 96 号
通讯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奋达科技园
信息披露义务人七：肖晓
住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 23 号
通讯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奋达科技园
股份变动性质：减少
签署日期：2020 年 3 月 16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
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权益变动报告
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和《权益变动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已全

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
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
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控制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股东持股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
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
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奋达科技、公司 指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肖奋、刘方觉、肖韵、肖勇、肖武、肖文英、肖晓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由于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以
及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减持股份的权益变动行为

报告书 /本报告 /本报告
书 指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除特别说明外，本报告书中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
总数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肖奋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肖奋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3061962********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宝城上川路 40号

通讯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奋达科技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刘方觉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刘方觉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3061965********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宝城上川路 40号

通讯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宝城上川路 40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三：肖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肖韵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3061990********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宝城上川路 40号

通讯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奋达科技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四：肖勇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肖勇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3061968********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上川路宝城 35区

通讯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奋达科技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五：肖武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肖武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9231976********

通讯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宝城甲岸路 96号

联系电话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奋达科技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六：肖文英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肖文英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9231953********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宝城甲岸路 96号

通讯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奋达科技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七：肖晓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肖晓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4401071968********

住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 23号

通讯地址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街道洲石路奋达科技园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关系说明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肖奋先生为公司控股股东，刘方觉为肖奋配偶，肖韵为肖

奋之女，肖勇为肖奋弟弟，肖武为肖奋弟弟，肖文英女士为肖奋姐姐，肖晓为肖奋妹
夫。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肖奋、刘方觉、肖韵、肖勇、肖武、肖
文英、肖晓构成一致行动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一、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上市公司股票目的为出于个人资金需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十二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止本报告签署之日，除上述减持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 12 个
月内减少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股份的可能，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
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因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深圳市富诚达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募集配套资

金新增股份 67,357,512 股， 实施 2018 年股权激励计划发行股份 8,533,500 股等，公
司总股本增加， 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比例被稀释， 合计被稀释的比例为 -1.
33%。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9 年 1 月 28 日 -2020 年 3 月 13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主动减持），具体情况如下所示：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交易价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肖奋 大宗交易 2019/7/19至
2020/3/13 3.97-4.97 47,080,900 2.32

刘方觉 竞价交易 2019/8/30至
2019/12/23 4.28-6.77 39,930,611 1.96

肖勇 大宗交易 2019/3/18至
2020/3/9 4.00-5.04 12,030,000 0.59

肖武 大宗交易、
竞价交易

2019/1/28至
2019/12/10 3.80-6.50 25,590,000 1.26

肖文英 大宗交易 2019/7/15至
2020/3/11 3.87-3.89 4,660,000 0.23

肖晓 大宗交易 2019/3/4至
2019/7/22 4.00-4.66 7,730,000 0.38

合计 -- -- -- 137,021,511 6.74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
称 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持股情况 权益变动后持股情况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注 1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注 2

肖奋

合计持有股份 555,221,740 39.29 732,410,372 36.0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38,805,436 9.82 156,906,918 7.72

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416,416,304 29.47 575,503,454 28.30

刘方觉
合计持有股份 40,500,000 2.87 16,696,478 0.8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0,500,000 2.87 16,696,478 0.82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肖韵

合计持有股份 24,300,000 1.72 33,964,253 1.6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4,300,000 1.72 8,491,063 0.42

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0 0.00 25,473,190 1.25

肖勇

合计持有股份 50,221,318 3.55 58,972,646 2.9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5,133,359 0.36 11,893,162 0.58

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45,087,959 3.19 47,079,484 2.32

肖武
合计持有股份 28,117,480 1.99 13,709,968 0.67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8,117,480 1.99 13,709,968 0.67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肖文英
合计持有股份 30,983,200 2.19 38,645,402 1.9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30,983,200 2.19 38,645,402 1.90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00 0 0.00

肖晓

合计持有股份 33,400,000 2.36 38,953,377 1.92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8,350,000 0.59 9,738,344 0.48

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25,050,000 1.77 29,215,033 1.44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762,743,738 53.97 933,352,496 45.9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76,189,475 19.54 256,081,335 12.59

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486,554,263 34.43 677,271,161 33.31

注 1：权益变动前公司总股本为 1,413,048,760 股；
注 2：权益变动后公司总股本为 2,033,394,372 股。
三、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是否存在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 933,352,496 股，占公司

现有总股本的 45.90%，其中 673,507,569 股公司股份被质押。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披露的情况
1、公司董事肖奋、肖韵、肖勇及副总经理肖晓在奋达科技拥有权益情况见本报

告书“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的“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2、公司董事肖奋、肖韵、肖勇及副总经理肖晓在奋达科技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达到法定比例的时间、 方式及定价依据见本报告书“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3、支付方式及资金来源：本次权益变动为减少，不涉及支付方式及资金来源。
4、公司董事肖奋、肖韵、肖勇及副总经理肖晓存在在其他公司任职，不存在《公

司法》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的情形。
5、公司董事肖奋、肖韵、肖勇及副总经理肖晓不存在证券市场不良诚信记录的

情形。
6、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声明
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已经履行诚信义务，有关本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权益

变动符合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权益的情
形。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六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
买卖其所持有的奋达科技股票的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买卖方式 买卖期间 交易价格区间（元
/股） 买卖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肖奋 大宗交易 2019/11/8至
2020/3/13 3.94-4.97 -19,130,900 0.94

刘方觉 竞价交易

2019/9/16至
2019/12/23 4.55-6.78 -19,812,152 1.96

2019/12/4 4.9 +20,000 0.00

肖勇 大宗交易 2020/3/9 4.04 -3,800,000 0.19

肖武 大宗交易、
竞价交易

2019/11/26至
2019/12/10 4.01-6.05 -6,640,000 0.33

肖文英 大宗交易 2020/3/11 3.87 -2,300,000 0.11

合计 -- -- -- -47,863,052 3.53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报告书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

了如实披露，无其他为避免对报告内容产生误解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以及中国
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其他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身份证复印件
二、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
肖 奋 ___________� � � � � � � � � 刘方觉 ___________� � � � � 肖 韵 ___________
肖 勇 ___________� � � � � � � � � 肖 武 ___________� � � � � 肖文英 ___________
肖 晓 ___________
签署日期：2020 年 3 月 16 日
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
地 深圳

股票简称 奋达科技 股票代码 002681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肖奋、刘方觉、肖韵、肖勇、
肖武、肖文英、肖晓

信息披露义务
人注册地

深圳市宝安区石岩
街道洲石路奋达科
技园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
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
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
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
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
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请注明：大宗
交易、被动减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持股数量：762,743,738股
持股比例：53.97%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变动数量：933,352,496股
变动比例：45.90%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
股东权益的问题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
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
的负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
债提供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
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否■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
准 是□ 否■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否■
肖 奋 ___________� � � � � � � � � � 刘方觉 ___________� � � � � 肖 韵 ___________
肖 勇 ___________� � � � � � � � � � 肖 武 ___________� � � � � 肖文英 ___________
肖 晓 ___________

2020 年 3 月 16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
1、本次股东大会第 2 项提案《关于参与投资厦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未获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3 月 16 日 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3 月 16 日。 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3 月 16

日 9:30 至 11:30，13:00 至 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3 月 16 日 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湖里区仙岳路 4688 号国贸中心 A 栋 11 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曾挺毅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本次会议出席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31 人，代表股份 135,812,360?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33.4009％。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6 人， 代表股份
122,661,15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0.1666％；网络投票的股东 25 人，代表股份
13,151,20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343％。

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29
人，代表股份 13,650,75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35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
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499,55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122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 25 人，代表股份 13,151,20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343％。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情况
（一）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表决情况
1、 关于二〇二〇年度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

保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 127,330,75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3.7549％；反

对 8,481,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245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如下：

同意 5,169,1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7.8672％；反对 8,481,6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2.132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已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2、关于参与投资厦门国贸产业发展股权投资基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投票情况：同意 5,199,15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38.0869％；反对

8,451,60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61.913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的表决情况
如下：

同意 5,199,15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38.0869％；反对 8,451,6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61.9131％；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 0％。

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贸控股”）持有公司 13.38%股权，本
议案的部分交易对象为国贸控股的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与公司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
交易。 根据有关规定，两名关联股东厦门国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厦门信息信达总
公司合计持有 122,161,608 股，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未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邓再强、姚兴辉律师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贵司《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人员及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福建远大联盟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七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风险提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
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发行总结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阅，并需在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登记和上市事宜。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批准情况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天信息”）经第七届董

事会二十一会议、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会议审议通过公
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4,117,571股股票；发行对象为包括云南省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工投集团”）在内的不超过 10 名特定对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
65,000.00万元（含本数），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投资于金融行业智能化云平台项目和补
充流动资金。

2020年 2月 19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云南南天电
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14 号）（以下简称

“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64,117,571�股新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2月 2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03）。

二、认购相关情况
公司收到批复后有序开展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2020 年 3 月 13 日公司与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除工投集团外的认购对象签订认购协议（公司与工投集团已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
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载的《关于与非公开发行对象签署附条件
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36））。 认购情况如下：

（一）协议签署日期：2020年 3月 13日。
（二）协议签署方：南天信息（作为发行人）及 3名认购对象。
除工投集团外，上述 3 名认购对象最终认购方不包括南天信息的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其控制的关联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及与上述机构及人员存在关联关系的关联方，也不存在上述机构及人员通过认购方
间接参与本次发行认购的情形。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并未发生变更。

（三）发行股份总数：60,577,818股。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约占公司于本公告日总股本的 18.90%；约占本次发行完成后本

公司总股本的 15.89%。
（四）发行价格：人民币 10.73元 /股。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发行期首日，即 2020 年 3 月 9 日。 根据《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本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人民币 11.50元 /股的 90%（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
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
量），即发行底价为人民币 10.35元 /股。 因询价对象超额认购，按照价格优先、金额优先
和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认购对象并进行配售， 以全部有效申购投资者的报价为依据，确
定的发行价格为 10.73元 /股。

（五）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49,999,987.14元。
（六）限售期：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工投集团认购的股份自股权登记完成之

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其余 3名认购对象认购的股份自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 12个月
内不得转让。

三、募集资金用途和影响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 65,000.00 万元（含本数），扣除发

行费用后将全部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额
1 金融行业智能化云平台项目 59,788.14 45,500.00
2 补充流动资金 19,500.00 19,500.00

合计 79,288.14 65,000.00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公司将根

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最终决定募集资金的具体投
资项目、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投资额，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以自筹资金方式解
决。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需要以自筹
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通过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将进一步优化公司的业务结构和盈利模式，有
利于增强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竞争优势，有助于实现并维护股东的长远利益；以
及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为公司的行业经营模式提供充足的营
运资金，进一步提高公司抵御风险能力。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尚需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验资报告，发行总结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阅，并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登记和上市事宜。 公司将适时披露有关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进展情况。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二 0 年三月十六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 3月 16日（星期一）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年 3月 16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3 月 16 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3月 16日上午 9:15至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海旺社区宝兴路 6 号海纳百川总部大厦 A
座 22层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叶洪孝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合计持有股份

104,502,62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4456%。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代表股份 104,502,62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445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0 人，代表

股份 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0%。
3、中小股东出席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 0 人， 代表股份 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00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代表出席和列席了会议。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代表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 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1-2023）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2,6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2,6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逐项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2,6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发行方式及时间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2,6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2,6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发行股票的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2,6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发行数量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2,6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2,6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募集资金金额及用途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2,6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本次发行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归属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2,6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本次发行股东大会决议的有效期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2,6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0）上市地点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2,6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2,6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的
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2,6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公司采取填补措施及相关主
体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2,6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相关
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2,6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终止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2,6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如下：
总表决结果：同意 104,502,62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0.0000%。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律师代表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
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1、《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0701 证券简称：厦门信达 公告编号：2020-12

厦门信达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0948 证券简称：南天信息 公告编号：2020-007

云南南天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确定非公开发行
股票发行价格及签订认购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2781 证券简称：奇信股份 公告编号：2020-024

深圳市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召开的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及 2019 年 1 月 11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册及发行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
资券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申
请注册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的中期票据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0 亿元的
超短期融资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8 年 12 月 2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拟注册
及发行中期票据及超短期融资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101）。

近日，公司收到交易商协会下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0〕SCP106�
号），交易商协会同意接受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并就有关事项明确如下：

一、公司获准的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为 10 亿元，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落款之
日起 2 年内有效，由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

二、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发行完成后，应通过交易商
协会认可的途径披露发行结果。

公司将根据资金需求和市场情况择机发行超短期融资券，并按照《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注册发行规则》、《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公开发行注册工作规
程》、《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及相关监管规则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特此公告。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3 月 17 日

证券代码：002468 证券简称：申通快递 公告编号：2020-012

申通快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超短期融资券获准注册的公告

深圳市奋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